
	厦门市妇女联合会

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
	文件


厦妇〔2018〕2号

关于组织评选厦门市第一届
（2015-2017年度）文明家庭的通知
各区妇联、各区委文明办，市直机关妇工委、文明办，各大系统妇联（妇委会、女工委）、文明办，各党派团体妇联，各大专院校妇联（妇委会、女工委），各相关妇女组织：
根据《厦门市文明家庭评选标准和评选办法》（厦文明委[2017] 13号）和《关于开展厦门市2015－2017年度精神文明建设暨创建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活动的通知》（厦文明委〔2018〕1号）文件精神，现将评选厦门市第一届（2015－2017年度）文明家庭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条件
（一）厦门籍中国公民家庭，或推荐前已在厦门市居住1年以上的外省（市、区）籍中国公民家庭。
（二）参评厦门市第一届文明家庭的成员一般指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的亲属，由所在社区（村）居委会认定。
（三）参评厦门市第一届文明家庭一般应是2015—2017年度市级、区级五好文明家庭和最美家庭，以及受到区级以上党群机关、行政机关表彰的荣誉个人和先进工作者的优秀家庭。
（四）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市级文明家庭：
1.家庭成员违法违纪。
2.家庭成员参与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
3.家庭成员参与“黄、赌、毒”。
4.家庭成员参与封建迷信和非法宗教及邪教活动。
5.家庭成员在文明、诚信等方面有不良记录。
6.发生家庭暴力事件。
7.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8.对未成年人子女监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力。
9.家庭成员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10.家庭成员有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其他行为。
二、评选标准
1.爱国守法。家庭成员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爱社会主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自觉遵循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学法、尊法、守法、用法，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行业规范、市民守则、村规民约，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
2.遵德守礼。家庭成员注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养成。乐观豁达、待人宽容，关心他人、助人为乐。维护公共卫生，爱护公共环境，遵守公共秩序和规则，在工作生活、社会交往、公共场所、网络空间、旅游出行等各个方面崇德尚礼、知行统一。奉行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3.平等和谐。家庭成员之间民主平等、相互尊重，理解信任、沟通顺畅，感情深厚、亲情陪伴。 父母与子女之间长幼有序、孝老爱亲、传承孝道。夫妻之间忠诚恩爱、包容接纳、责任共担。亲属之间、邻里之间友善和睦、共同分享、守望相助。家庭成员之间日常生活温馨乐观、彼此扶助、相濡以沫，特殊困难不离不弃、舍已为家、尽心尽责。
4.敬业诚信。家庭成员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勤勉为民、甘于奉献。诚实劳动、勤劳致富，守法经营、公平交易。重信用、守承诺，真诚做人、守信做事。树立尚德守法、以义取利的义利观。传承以信笃行、以诚兴业的优良品德。遵守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准则，立足岗位践行诚信规范。
5.家教良好。父母尊师重教、言传身教，用正确行动、正确思想、正确方法教育引导子女，充分发挥父母长辈示范作用、家教礼仪熏陶作用。注重子女思想品德、行为习惯和良好个性的培养，引导子女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家庭成员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养成良好阅读习惯，学习氛围浓厚。
6.家风淳朴。弘扬家和万事兴、忠厚传家久、百善孝为先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注重为人处世、修身劝学、理家育子、和亲睦邻之道。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培养好家风，传承好家训，提醒引导、感染熏陶家庭成员。有体现传统美德、符合生活实际的新时代家规，以好家规规范家庭成员的言行。家庭成员积极参与读家书、谈家教、倡家健、秀家宝等各类家庭文化体育活动，自觉树立良好家风。
7.绿色节俭。家庭环境干净整洁。家庭成员生态意识和环保理念强，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注重资源再利用。勤劳节俭、厉行节约，注重节约水、电、纸张等各类资源能源，杜绝浪费。积极宣传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坚持绿色出行，采用绿色家装，使用绿色产品。做到文明餐饮，传播健康理念。生活量入为出、适度消费，婚丧嫁娶操办从俭、不铺张奢华。
8.热心公益。家庭成员积极参加社会公共事务。积极参加慈善捐助、义务劳动、无偿献血、社区服务等公益活动。积极参加邻里守望、扶贫济困、生态环保、养老助残、法律援助、文化体育等各类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热情关心特殊困难人员，参加结对帮扶等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
三、评选报批
1.名额分配：厦门市第一届（2015—2017年度）文明家庭评选100户，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1。
2.申报程序：推荐的候选文明家庭，按照逐级推荐、审核把关的程序进行。
⑴逐级推荐。各区妇联、区委文明办，市直机关妇工委、文明办，各大系统妇委会（妇联、女工委）、文明办等，依据市级文明家庭评选标准，重点从2015—2017年度市级、区级五好文明家庭和最美家庭，以及受到市级以上党群机关、行政机关表彰的荣誉个人和先进工作者的优秀家庭中遴选推荐。市委文明办、市妇联统一审核后，提出厦门市第一届文明家庭候选名单。
⑵审核把关。各区妇联、区委文明办，市直机关妇工委、文明办，各大系统妇委会（妇联、女工委）、文明办，负责对各区、市直、各系统推荐的市级文明家庭候选家庭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拟推荐的候选家庭，公职人员征求户主或配偶所在单位意见，同时征求所在社区（村）、同级纪检、计生、综治、组织人事等部门的意见。 

3.推荐上报：

⑴请各区妇联加强与各区文明办联系协调，推荐名单初定后，由区文明办统一与其他评选表彰对象一并上报区委常委会研究确定；
⑵请市直机关妇工委、各大系统妇委会（妇联、女工委），严格按照规范程序开展推荐、送审，并报党工委（党委、党组）研究确定；
⑶请各单位于1月26日前将推荐申报表（一式二份，正反面打印）、审批表、汇总表上报市妇联宣传发展部，同时将电子版、详细事迹材料（2000字），发送市妇联宣传部电子邮箱：xmflxcb@xm.gov.cn（联系人：小郑，联系电话：2033991）。
市妇联、市委文明办汇总，报市委常委会研究确定后，在市级主要媒体进行公示。
附件：1.厦门市第一届（2015-2017年度）文明家庭名
　　　　额分配表
　2.厦门市第一届（2015-2017年度）文明家庭申报表
　　　3.厦门市第一届（2015-2017年度）文明家庭会审表
　4.厦门市第一届（2015-2017年度）文明家庭汇总表
厦门市妇女联合会     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
　　　　　　　　　　　2018年1月16日
附件1

厦门市第一届（2015-2017年度）文明家庭名额分配表
	单  位
	名  额

	思明区
	16

	湖里区
	12

	集美区
	12

	海沧区
	10

	同安区
	13

	翔安区
	13

	市直机关
	10

	发改委
	1

	交通委
	1

	政法委
	1

	经信局
	1

	建设局
	1

	国资委
	1

	教育局
	6（含高校）

	驻厦部队
	2

	合计
	100


附件2

厦门市第一届（2015-2017年度）文明家庭申报表
	家庭名称
	
	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是否市、区级五好文明家庭、最美家庭
	

	家庭所在区、镇（街道）、社区（村）
	

	（全家福照片粘贴处）


	家庭
成员
基本
情况
	称 谓
	姓 名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家庭或家庭成员获市级以上荣誉、奖励
	

	家
庭
主
要
事
迹
	                  

	所在区（系统）文明委意见
年 月 日（签章）
	市文明委审批意见
年 月 日（签章）


注：1. 家庭名称按“户主姓名+家庭”格式填写，如：“兰华雄家庭”。
　　2. 申报表家庭主要事迹500字左右。
附件3

厦门市第一届（2015-2017年度）文明家庭会审表
	家庭所在社区（村）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户主或配偶所在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同级计生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同级综治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同级纪检监察部门意  见
	年  月  日（盖章）
	同级组织人事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区妇联
意 见
	年  月  日（盖章）
	区委文明办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市妇联
意 见
	年  月  日（盖章）
	市委文明办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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